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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生效日：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工期：三个月。 

2、 本合同价款为 11888.68万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72 %。

该项目如能按照合同约定正常实施，预计将对公司 2020 年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3、合同的履行存在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合同双方订立合同时主观上

无法预测，经过当事人的最大努力它的发生仍然不可避免的风险；本项目施工期

间，人力对其不可克服的自然灾害、战争、流行性传染病大规摸的蔓延和政府的

宏观调控等客观情况的风险。 

 

2020 年 7 月 6 日，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

“银江股份”）与上海绿筑光能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绿筑”）

就山东魏桥光伏电站项目（邹魏第一工业园第三生产区 7.66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邹魏第二工业园第三生产区 20.5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邹魏第三工业

园第一生产区 16.2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并签署了《承

揽合同》。现将合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 

1、基本情况 

发包人：上海绿筑光能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6972699572 

法定代表人：郑志刚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 999、1009号 21层 2101室 

主营业务：从事太阳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光伏电池、组件、组件支架、光伏发电系统、光热系统设备、节能领域产

品的设计，机电产品、电气配件、光伏设备和组件、新能源及光伏发电集成系统

的销售，电力建设工程施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履约能力分析：本次交易对方上海绿筑系新三板挂牌企业浙江立思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立思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至

2019年财务情况（经审计）如下表：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万元） 108,599.89 78,329.04 16,081.36 

净利润（万元） 3,866.55 4,243.56 875.07 

资产总计（万元） 100,135.82 75,024.35 60,311.74 

公司认为交易对方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具有良好的履约能

力，履约风险较小。 

3、本次交易对方上海绿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在本次交易之前，本公

司与上海绿筑光能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没有业务往来。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邹平绿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邹平市的山东魏桥光伏电

站项目，项目分为邹魏第一工业园第三生产区 7.66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邹

魏第二工业园第三生产区 20.5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邹魏第三工业园第一生

产区 16.2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合同签约暂定总价为：人民币 11888.68万元 

工程内容：山东魏桥光伏电站项目的 EPC总包方，现上海绿筑将项目部分建

设工作交由银江股份承建。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愿意依照合同所规定的条款及

条文，由银江股份承担山东魏桥光伏电站部分项目（约 45MWp）建设工作。项目

分为邹魏第一工业园第三生产区 7.66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邹魏第二工业园

第三生产区 20.5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邹魏第三工业园第一生产区 16.2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屋面结构形式为混凝土屋顶，并网方式为低压并网。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发包人：上海绿筑光能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人：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山东魏桥光伏电站项目（邹魏第一工业园第三生产区 7.66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邹魏第二工业园第三生产区 20.5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邹魏第三工业园第一生产区 16.2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3、合同签约暂定总价为人民币：11888.68万元，其中：混凝土屋面类型单

瓦造价 2.63 元/Wp、BIPV 类型单瓦造价 2.88 元/Wp 的合同价格达成如下协议

(本合同为固定单价结算方式，最终结算价格按照实际并网容量* 2.63 元/Wp

（BIPV 类型按 2.88 元/Wp）结算，本合同签约价不作为结算依据，以上价格含

各类税费及安全措施等一切费用。 

 4、工程内容：山东魏桥光伏电站项目的 EPC总包方，现上海绿筑将项目部

分建设工作交由银江股份承建。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愿意依照合同所规定的条

款及条文，由银江股份承担山东魏桥光伏电站部分项目（约 45MWp）建设工作。

项目分为邹魏第一工业园第三生产区 7.66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邹魏第二工

业园第三生产区 20.5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邹魏第三工业园第一生产区

16.2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屋面结构形式为混凝土屋顶，并网方式为低压并

网。 

5、工作范围： 

发包方的工作范围 

（1）发包方负责为业主办理项目备案和验收所需的各项审批手续； 

（2）发包方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对承包方支付各种款项； 

（3）发包方按约定的开工时间及时组织审核承包方的建设施工方案； 

（4）发包方对施工工地必须有专人负责，及时做好施工质量监督及工程验

收，并及时参与到场货物验收； 

（5）监理工作和相关的监理资料； 

（6）负责监督承包方的安全文明施工工作。 

（7）协助协调承包方与房屋业主和供电系统的关系。 



承包方的工作范围 

承包方负责本工程除发包方工作之外的所有采购、建设、并网、验收、技术

支持和售后服务的一揽子工程，保证项目通过业主方的验收并按时并网，保证项

目建设符合国家及相关部门有关的工程质量要求并通过发包方的验收。具体工作

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1）所有和本项目相关的机器、装置、材料、仪器仪表、专用工具、备品

备件、相关消耗品和所有各种物品和配套应用软件的采购。 

（2）发包方材料的保管（如有）：发包方的材料运抵工程现场后，由承包方

协助发包方进行材料验收，负责材料的安全卸货，同时与发包方指定人员进行材

料交接，并负责材料的保管任务直至电站交接。期间因承包方过错造成的材料的

损失、遗失、损害（除不可抗因素外）由承包方在过错范围内补偿。在电站交接

时，承包方应将由发包方提供的材料的剩余部分（含包装材料或对应的出售资金）

移交发包方。 

（3）光伏电站的建设工作：包含所有的其他材料以及建设工作及相关的其

他工作，直至所有光伏电站完工、并网并交接。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工作：光伏电

站所有的土建施工、设备采购与安装、防雷系统所需的材料采购和施工安装、电

缆敷设、组件的安装、汇流箱的安装与调试、逆变器的安装与调试、并网设备的

安装与调试等（如有屋面防水，承包方承担不超过 15万人民币工程量）。 

（4）承包单位自行解决施工过程的所有所需的水、电、气，并及时与供应

方结清相关手续和费用。 

（5）承包单位严格按照发包方的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开展承包项目的建设

工作，并严格遵守魏桥创业集团的所有的厂规厂纪。违反相关规定的后果一概自

负，并负责挽回对发包方的经济和名誉损失。 

（6）严格遵守当地政府和相关企业的防疫管理规定，及时处理和防疫相关

的所有异常和紧急情况，并配置足量的防疫设施、工具和材料。 

（7）相关验收工作：电站的建设需通过所有相关部门的验收，并办理所有

相关的手续，包含且不限于以下工作：相关部门的并网验收、消防验收（如需）

等。 

6、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预付款电汇，其余为商业承兑。 

合同款项的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预付款 200万元； 

工程全容量并网后经发包方竣工验收合格（7天试运行结束验收合格，工程

资料移交档案室，发包方出具竣工验收单）后 10 日内，发包方向承包方同时提

供： 

（1）承兑时间在验收合格日起 3个月内的商业承兑（金额为结算总价的 40%，

扣除预付款 200万元） 

（2）承兑时间在验收合格日起 6个月内的商业承兑（金额为结算总价的 50%） 

（3）承兑时间验收合格日起 12个月内的商业承兑（金额为结算总价的 10%）； 

7、质量保证金的支付 

当合同工程保证期 1年内没有质量问题，承包方按照发包方要求完成工程设

备的消缺和隐患排除工作。经审核无误后十日内，发包方支付剩余款。 

8、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20年 7 月 15日前完成进场工作。 

计划竣工日期：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工程总体完工且并网发电； 2020 年

10月 30 日之前确保通过竣工验收。  

工期总日历天数：三个月。一年内设备稳定且达到合同约定标准则质保结束。 

9、签订日期：2020年 7月 6日 

10、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价款为 11888.68万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72 %。

该项目如能按照合同约定正常实施，预计将对公司 2020 年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受项目建设周期及项目调整因素的影响，本合同价款 11888.68万元并不

完全等同于我公司的实际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将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另行确认。 

3、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

依赖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合同的履行存在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合同双方订立合同时主观上无法



预测，经过当事人的最大努力它的发生仍然不可避免的风险；本项目施工期间，

人力对其不可克服的自然灾害、战争、流行性传染病大规摸的蔓延和政府的宏观

调控等客观情况的风险。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签署无需履行相关的审议决策程序。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山东魏桥光伏电站项目承揽合同》。 

 

 

特此公告。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7日 


